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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申請審議社團法人亞太音樂集體管理協會（ACMA）「衛

星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案意見交流會 

意見彙整表 

壹、申請審議項目 

ACMA使用報酬率（113年 12月 2日公告，114 年 1月 1日生效） 

（一） 一般商業頻道（綜合性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授權總收入（向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收取之授權權利金，以

下同）總額之 0.1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二） 音樂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2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三） 電影台、卡通台：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07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四） 新聞、體育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02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五） 購物頻道：以前一年度營業毛利 30%之 0.1%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六） 文化、教育公益性頻道：以前一年度節目製作費及播映通訊費之 0.04%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七） 政府所屬頻道（如原民台、客家台）：以前一年度政府撥款預算之 0.0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八） 無年廣告總收入或授權金收入或需支付上架費予系統業者之頻道（包括以衛星或光纖傳輸之頻道均屬之）（頻道中播放

之節目有以觀眾 call in 點歌、唱歌或賣商品《藥或保健食品或其他等》、算命等內容為主，藉由建立主持人與觀眾

間之人際互動關係，進而為商品行銷或販售之節目，例如：信吉、冠軍、誠心、台藝、信大、天良、番薯、大立等頻

道）計費方式： 

(1) 收視戶數 10萬戶以下：每頻每戶 1 元 

(2) 收視戶數逾 10萬戶至 100萬戶以下：每頻每戶 0.5元 

(3) 收視戶數逾 100萬戶至 200萬戶以下：每頻每戶 0.2元 

(4) 收視戶數逾 200萬戶：每頻每戶 0.1元 

備註：本項費率採累加計費，例如 A 頻道共有 250 萬戶，應支付金額為(10 萬戶*1 元)+(90 萬戶*0.5 元)+(100 萬戶*0.2 

元)+(50 萬戶*0.1 元)=10萬元+45萬元+20萬元+5萬元=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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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境外電視頻道： 

(1) 音樂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15%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2) 一般商業頻道（綜合性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1%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3) 電影台、卡通台：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05 %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4) 新聞、體育頻道：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加上授權總收入總額之 0.02%為當年度使用報酬。 

備註：境外電視頻道係於境內播送之二十四小時電視節目與境外原擁有該電視頻道之業者所播出節目、時程、語言完

全相同。凡經業者重新編排節目、排程、翻譯等皆不適用之。 

 

（十） 單曲授權：上述第一、二、三、四、五、八、九類單曲授權（限已確認使用曲目者）：每首每次各 16,000 元計算。第

六、 七類單曲授權每首每次各 8,000元計算。 

備註：本項費率均係包含自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提供節目及（或）廣告，至家庭訂戶收視之全程各階段公開

播送行為，所生使用報酬之總和。 

 

以上使用報酬費率均不含營業稅。 

 

貳、本案申請人(衛星公會)、參加人(華藝公司)與集管團體(ACMA)意見 

申請人及參加人意見 集管團體(ACMA)意見 

一、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 

（一） 申請人意見 

1. ACMA 本次公告之費率顯係漫天喊價，智慧局應

抑制蓄意偏離市場行情之訂價： 

(1) ACMA 前次經智慧局審議之費率，從 108 年

8 月 12 日實施迄今，在一般商業頻道(綜

合性頻道)費率為「前一年度年廣告總收入

一、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 

（一） 回復「申請人」意見: 

1. 有關衛星公會及華藝娛樂申請審議本會「衛星電

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費率，經查，

衛星公會之會員及華藝娛樂並無經營電視購物

頻道，今申請審議本會電視購物頻道公開播送使

用報酬費率，即當事人不適格，請智慧局依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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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授權總收入(向各有線電視系統業者

收取之授權權利金，以下同)總額之 0.033%

為當年度使用報酬。」ACMA 本次公告費率

為 0.15%，調漲為 108 年 8 月 12 日實施迄

今費率之 5倍，調漲比例偏離市場行情。 

(2) 在音樂頻道費率從 0.055%調漲為 0.25%，

電影與卡通台從 0.0165%調漲為 0.075%。

均調漲為 108年 8月 12日實施迄今費率之

5倍，調漲比例偏離市場行情。 

(3) 廣告市場近年往網路版塊推移、利用人廣

告收入減少，且國內集管團體增加分食

ACMA 被實際利用比例，導致更加偏低等背

景之下，ACMA 毫無調漲費率為 5 倍合理基

礎，本次公告費率顯係漫天喊價， 智慧局

應抑制蓄意偏離市場行情訂價。 

2. ACMA 本次公告費率違反集管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請智慧局加以禁止實施或審議

調降其費率，理由如下： 

(1) 智慧局於 110年 4月 15日函告 ACMA「衛星

電視台之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費

率」經審議後決定予以調降，ACMA卻從 110

年起不願正面回應使用報酬之返還或以前

述金額抵充將來應繳之使用報酬。 

(2) 次查，ACMA 稱於 113 年 11 月 26 日召開交

流會，會中告知申請人該項費率已通過訂

駁回其等申請。 

2. 個別電視頻道之使用狀況皆有不同，何謂漫天喊

價；何謂偏離市場行情，申請人皆未提出具體的

數據及資料，申請人為衛星電視頻道會員所組

成，本就應提供最準確使用數據，以供智慧局做

為審議標準，而非以單純描述與臆測，做為審議

理由，108 年本會衛星電視台公開播送概括授權

使用報酬率被智慧局審議決定之費率過低，本會

完全遵照集管條例之規定，經過三年後，由於新

增近千首新歌，因此針對過低之使用報酬費率做

出適度的調整，以維護會員權益。 

（二） 回復「參加人」意見: 

參加人並未說明所經營衛星頻道〈華藝中文台〉、〈華

藝影劇台〉、〈華藝台灣台〉分別應適用本會公告變

更之「衛星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費率」

何項費率項目，亦未對本會上述各項費率項目提出

任何看法或建議;同時，針對上述參加人所經營之三

個頻道中有關音樂之具體使用數據，參加人亦未提

出討論。故本會無從回覆參加人之審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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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即將公告，申請人表達不解費率制定基

礎均未獲合理說明，ACMA於 113年 12月 2

日逕公告費率，隻字未改，完全未與申請

人進行協商或參採意見即公告，顯已違反

集管條例第 24條第 1項第 1款應審酌利用

人意見之規範意旨， ACMA所為實已陷申請

人於不公平之情事。 

（二） 參加人（華藝公司)意見： 

1. 華藝娛樂所經營之衛星頻道〈華藝中文台〉、〈華

藝影劇台〉、〈華藝台灣台〉，與 ACMA 就授權期

間電視台公開播送音樂使用報酬之爭議，曾針

對民國 111年 10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授

權期間參照「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MÜST）」，向台北地方法院聲請提存在案。 

2. 就 114 年度公播使用報酬，參加人於此期間雖

經幾度協商，最終於本年 2 月提出願比照 MÜST

已經收取使用報酬之「最高」計費模式給付，

但為 ACMA當場拒絕受領，參加人只得再度向台

北地方法院聲請提存在案。 

 

二、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ACMA 訂定概括

計費之使用報酬率時，未審酌本會會員利用情形，且申

請人整體利用次數甚少，能獲致之利益亦屬有限。 

 

三、 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二、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 

(一) 本會近幾年有新會員加入，管理之歌曲數量有所增

加，而衛星電視台之節目中公開播送本會管理歌曲亦

隨之增加，因此，電視台公開播送可獲致之經濟上利

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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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音樂著作集體管理團體除 ACMA 外，尚有

MÜST、社團法人台灣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

(TMCA)。ACMA自稱管理約 4萬首音樂著作，惟實

際管理音樂著作數量是否如其所述，仍待核實。 

（二） MÜST 宣稱其為國內最具代表性之音樂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管理全球超過 8,200 萬首音樂作

品，假設 MÜST 管理數據為真，則 ACMA管理曲目

之數量，數據相差千里。MÜST 亦同樣針對衛星電

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訂有概括計費之使用報

酬費率，計費方式與 ACMA類似。 

（三） ACMA管理曲目數量、音樂著作市場之占有率，均

顯然遠遠不及 MÜST。據此，比較 MÜST 及 ACMA

管理之音樂著作數量，應依比例做為制定費率標

準(公式:ACMA 管理之 4 萬/MÜST 管理之 8,200

萬)，然而，本次公告之音樂公播費率卻係 MÜST

公播費率的一半， 該費率未能如實反映其管理

曲目數量，此一不合理之情形亟待智慧局審議。 

 

四、利用之質與量：  

(一) 集管團體訂定使用報酬率時，應審酌其管理著作被利

用之比例高低，其管理著作之性質是否具重要性、必

要性等，換言之，集管團體應依據市場上利用人可能

利用其管理著作的情況，制定合理公平之使用報酬率。 

(二) 就過去申請人曾就 ACMA公告之公播概括費率於 108年

提起審議，所屬四家會員頻道利用 ACMA管理著作之利

(二) 衛星電視台是公開播送之利用人，應主動提供使用

數據供各方參考審定，申請人並無具體數據，難作

為申請審議之理由。 

 

三、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一） 集管團體管理音樂著作數量之多寡不應以管理歌曲

數量作為判斷音樂市場占有率之唯一標準，MÜST 主

張管理歌曲超過 8,200 萬首，主要係其為國際姊妹

會，但真正在電視頻道被公開播送數量仍以華語 20

萬首為主，錯誤訊息造成錯誤審定，並不公平。 

（二） 本會管理歌曲數雖較 MÜST 少，但比 TMCA(主張

16,500 首)高出 2.5 倍多，若以衛星公會主張的理

論依據，那本會被智慧局審定之費率應該為

TMCA2.5倍以上始為合理。 

 

 

 

 

四、利用之質與量 

（一） 請申請人提出最新使用數據供各方參考確認，而非再

以 108年之數據做為申請審議理由。 

（二） 本會管理音樂著作類型為台語老歌以及國語經典歌

曲，常為電視頻道製作節目時所使用，其代表之重要

性及必要性更大，本會將提供更多數據以供智慧局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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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為 0.23%，且多數會員的實際利用次數極為稀少，

唯隨後於 109年又有一新集管團體 TMCA取得執照進入

集管市場，且所管理歌曲與 ACMA相近，更直接對 ACMA

歌曲利用造成分食效果，結果顯示 ACMA管理的音樂於

市場上的實際使用率比起 108 年費率審議當時更加偏

低準此，ACMA制定費率時並未審酌利用人當前的利用

率，甚至還比 108年經過嚴謹費率審議之結果更高。 

 

五、其他審議理由 

(一) ACMA新增「單曲計費」，但使用費率過高，與國內其他

集管團體或音樂著作代理授權人就相同或類似利用型

態所訂收費標準顯有不合理差異，違反集管條例第 24

條第 1項第 5款之情形。 

(二) ACMA 本次公告費率第八條關於無年廣告總收入或授權

金收入或需支付上架費予系統業者之頻道費率(下稱

特別費率)悖於下述法規： 

1. 按智慧局 110年 4月 15日智著字第 11016003760號

函達審議結果，智慧局曾刪除當年之加註「上述各

種電視台頻道若有播放以歌唱方式吸引消費者購物

之營業性質節目時，其使用報酬費率適用以全年度

總營收減廣告佣金減租金收入減權利金收入減利息

收入之餘額 1%計算。」當年智慧局刪除之理由為:

「ACMA 公告費用已有一般商業頻道、購物頻道之費

率項目，此加註與本案費率間如何區別及適用?ACMA

未能提出欲適用對象及其利用情形具體完整資料」。 

 

 

 

 

 

 

 

 

五、其他審議理由 

（一）依照集管條例第 24 條第 2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如

為概括授權者，應訂定「一定金額或比率」或「利用人

與集管團體協商同意之其他計費模式」，供利用人選

擇，因此，本會依法訂定 2種計費模式供利用人選擇。 

（二）本會「無年廣告總收入或授權金收入或需支付上架費予

系統業者之頻道費率」當年係以附註方式公告，智慧局

認為難以認定，可能有重複授權之疑慮，故決定刪除；

由於此種頻道經營模式特殊，與一般商業頻道經營方式

不同(這些頻道無授權金收入，亦無廣告收入，需另行

付上架費，無法依一般商業台費率計費)且使用本會歌

曲特別多，故今本會特別獨立訂定此使用型態之電視台

公開播送之使用報酬費率，以杜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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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惟 AMCA 再次公告若干頻道(信吉等)實施「特別費

率」，不僅與一般商業頻道及購物頻道費率區分缺乏

明確標準，無合理依據對若干頻道實施特別費率。 

 

申請人對 ACMA 回應再回復之意見： 

一、 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 

（一） 在論究當事人適格與否前，ACMA應先合理說明其費

率架構之區別： 

1. ACMA公告之費率，有一般商業頻道費率、購物頻道

費率，復有所謂以唱歌節目吸引消費者購物之費

率，智慧局於 110 年 4 月 15 日為費率審議決定時

即指出，後者費率與前者費率難以區別。 

2. ACMA一方面稱申請人會員無購物頻道，卻又訂定與

購物頻道難以區別之特別費率，則在探究當事人適

格與否前，應由 ACMA先就其費率架構予以釐清。 

（二） 本會會員自前次費率審議生效至今未收受 ACMA 退

還溢繳費用：ACMA稱「已發函明確告知衛星公會會

員，依照審議決定費率核算公開播送部分之使用報

酬，若有溢繳則予以退還」，實際上本會會員核算溢

繳費用後多次主動通知 ACMA 退還，ACMA 迄今均拒

未退費。 

（三） ACMA未與利用人實質協商及審酌利用人意見： 

1. 本會會員於 113年 11月 26日受邀參加 ACMA舉

辦意見交流會，ACMA 僅單方重述其公告費率，

並未說明訂定費率根據。本會代表於會中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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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費率架構、費率之計算根據為何?並表示費

率調漲 5 倍過高、無新增費率項目必要，及單

曲費用過高恐導致利用人無使用意願...等建

議，均未獲得 ACMA正面回應，該交流會自始未

就各項費率項目之架構、定義，以及費率數額

究竟是否合理等事宜進行討論，應認 ACMA實質

上未與利用人協商或審酌利用人意見。 

2. 綜上，ACMA 宣稱「已依規定召開意見交流會說

明各項費率制定原由」，實則係違反集管條例第

24 條第 7 項「集管團體依前項規定公告使用報

酬率時，應說明其訂定理由」規定在先。 

 

二、 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就利用率而

論，本會會員自前次費率審議迄今，就 ACMA管理音樂

之利用率持續減少。 

 

三、 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一） ACMA宣稱本次調漲費率乃因「三年間新增近千首

新歌，故針對過低之使用報酬費率做出適當調

整」，然 ACMA管理之歌曲是否確實新增近千首，

未見 ACMA提出實據。且近年來 ACMA會員多有退

出者，其管理之歌曲數量恐不增反減。 

（二） 目前經智慧局審定且實施中之有效費率為 MÜST

之費率，則縱令 ACMA 管理之歌曲有所新增，其

管理歌曲之比例依舊為 MÜST 之十分之一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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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A 實無調漲費率之理由。ACMA 徒以歌曲有所

新增即調漲費率 5倍，顯乏合理依據。 

（三） ACMA一方面泛稱本次調漲費率乃因「新增近千首

新歌， 故針對過低之使用報酬費率做出適當調

整」，另一方面又自認「集管團體管理著作數量

之多寡不得作為判斷音樂市場占有率之唯一標

準」，可見 ACMA的管理率是否為支撐其調漲費率

為 5倍之合理依據。 

 

四、 利用之質與量：ACMA函復意見中聲稱「管理著作類型為

台語老歌及國語經 典歌曲，其代表之重要性及必要性

更大」云云，應由 ACMA舉證並提出相關數據說明。 

 

五、 其他審議理由： 

(一) ACMA 增設之特別費率(此次審議費率第(八)項)，與前

次公告並經智慧局於 110 年 4 月 15 日審議刪除之費率

「上述各種電視台頻道若有播放以歌唱方式吸引消費

者購物之營業性質節目」完全相同，斯時智慧局以其計

算基礎及定義不明，且與一般商業頻道、購物頻道費率

難區別將此費率刪除。ACMA 此次重提，依舊無法釐清

各費率間區別，此費率之存在僅徒增授權市場之混亂。 

(二) 智慧局 110 年 4 月 15 日刪除此特別費率之審議結果，

不但為智財法院支持，並為最高行政法院所肯認。 

(三) MÜST 費率架構以電視台頻道屬性為區分，而頻道屬性

為各電視台向 NCC 申請許可、取得執照時應審核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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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故以頻道屬性作為費率架構應為清楚可循之標準。 

ACMA 特別費率中所指之電視台業者均為 NCC 頻道分類

上之一般商業頻道(綜合頻道)(參節目供應事業換照申

請書下方附註第 10 項「該頻道所製播之節目，以各類

分眾為目標收視族群，提供娛樂、休閒、生活、音樂、

旅遊等增進新知及多元化需求兼具之內容為主。」)，

商業頻道節目製播型態或模式多元，且時時在變，ACMA

訂定特別費率以諸多文字描述節目型態，甚至需特別標

註其所指之頻道名稱，顯見該費率架構不易明瞭，定義

不具普遍性與明確性，日後引發混亂與爭議，不難預見。 

 


